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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

理方面，工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稀土产品追溯

系统，稀土开采企业、稀土冶炼分离企业、稀土

金属冶炼企业应当将生产、销售数据及其包装、

发票信息录入追溯信息系统。进出口管理方面，

规定稀土产品进出口企业应当遵守对外贸易、出

口管制等法律法规。

此外，《条例》强化监督管理，建立了以随

机抽查为主的日常监督管理制度，明确了主体责

任和处罚措施。

工信部指出，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

不可再生资源。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在稀土生

产及稀土利用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快制

定《条例》，从法律上明确稀土管理各项制度，

有利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战略资源产业安全。

 郭　倩

来源：经济参考网

十部门发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部署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促

进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损害问

题，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意见》明确，污水资源化利用是指污水经

无害化处理达到特定水质标准，作为再生水替代

常规水资源，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用、居民生

活、生态补水、农业灌溉、回灌地下水等，以及

从污水中提取其他资源和能源。这对优化供水结

构、增加水资源供给、缓解供需矛盾和减少水污

染、保障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国污水收集

效能显著提升，县城及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

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水环境敏感地区污水

处理基本实现提标升级；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

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

35%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畜禽粪污和渔业

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污水资源化

利用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到2035年，

形成系统、安全、环保、经济的污水资源化利用

格局。

《意见》强调，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污水资

源化利用。一是加快推动城镇生活污水资源化利

用，以现有污水处理厂为基础，合理布局再生水

利用基础设施。二是积极推动工业废水资源化利

用。三是稳妥推进农业农村污水资源化利用。

《意见》提出，聚焦重点难点堵点，因地

制宜开展再生水利用、污泥资源化利用、回灌

地下水以及氮磷等物质提取和能量资源回收等

试点示范，在黄河流域地级及以上城市建设污

水资源化利用示范城市，规划建设配套基础设

施，选择典型地区开展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

作，总结成功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污水

资源化利用模式。

《意见》要求，从健全法规标准、构建政策

体系、健全价格机制、完善财金政策、强化科技

支撑等方面健全污水资源化利用体制机制。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煤矿冲击地压等感知数据
接入细则（试行）印发

为加快推进煤矿安全信息化建设，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1月20日发布通知，印发了《煤矿冲击

地压感知数据接入细则（试行）》《煤矿水害防

治感知数据接入细则（试行）》《煤矿重大设备

感知数据接入细则（试行）》。

通知要求扩大数据接入范围，规范接入数据

格式。在三大系统（安全监控系统、人员位置监

测系统、工业视频监控系统）感知数据接入的基

础上，抓紧落实煤矿冲击地压、水害防治、重大


